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
公开招聘2名合同制职员岗位一览表

	岗位名称
	工作内容
	招聘
人数
	学历学位
	专业
	任职条件
	备注

	科技成果转化岗
	负责科技成果转化工作
	1
	全日制研究生学历、硕士及以上学位
	经济学（A02）；理学（A07）；工学（A08）；管理学（A12）。
	基本要求：

1.硕士研究生35周岁以下（不含35周岁，即1990年11月30日以后出生），具有1年及以上工作经验；
2.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及应急处理能力，自我学习能力，书面表达、文字处理及宣传写作能力；

3.有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工作经验，能协调产学研多方资源，推动转化项目落地者优先；

4.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经理人证书者不限专业要求；
5.服从岗位调剂安排。
	专员类

	载体服务岗
	负责孵化载体服务等工作
	1
	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、学士及以上学位
	硕士研究生：经济学（A02）；理学（A07）；工学（A08）；管理学（A12）。
本科学士：经济学（B02）；理学（B07）；工学（B08）；管理学（B12）。
	基本要求：

1.35周岁以下（不含35周岁，即1990年11月30日以后出生）；具有1年及以上工作经验；
2.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及应急处理能力，自我学习能力，书面表达、文字处理及宣传写作能力；
3.有孵化载体招商运营工作经验或政府科技部门工作经验者优先；
4.服从岗位调剂安排。
	专业类


